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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转发关于在我市住宅物业管理小区设置“小区重要

信息公示栏”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各物业服务企业：

现将《关于在我市住宅物业管理小区设置“小区重要信息公示栏”的通知》（佛建函〔2019〕417 号）转发给你们，同时结合我区工作实际，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我局将统一印制“小区重要信息公示栏”，规格为1.2M*1M，KT板材质。有需求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住宅物业管理小区为单位填报“公示栏需求表”（详见附件2），并于2019年9月17日前报属地房管部门，请各房管部门收集汇总后请于2019年9月18日前报我局物业管理科（联系电话：86289776）。

二、有条件的物业服务管理企业可按照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设计的“小区重要信息公示栏”样式（详见附件1），在确保样式不变的前提下自行印制、张贴，尺寸大小可根据住宅小区项目的实际情况修改（“小区重要信息公示栏”源文件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iBulyNgwW_6Ei1STrIAX9Q，提取码：y8gc）。

三、请各物业服务企业尽快落实公示栏张贴工作，市住建局将于9 月底开展检查，有关检查情况将在全区及行业内进行通报。 

附件：1.小区重要信息公示栏样式

      2.公示栏需求表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1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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